2007年潜水救捞论坛征文
潜水员呼吸用气体的相关安全规范
     荆岩林（上海交通大学海科院，200231）
摘要：潜水员潜水时需呼吸与环境静水压压力相等的高压气体。潜水呼吸气体的气量和卫生学要求，对保障潜水作业的安全和潜水员的健康至关重要。自上世纪80年代，我国先后颁布了三项与潜水员呼吸用气体安全有关的国家标准，即《潜水呼吸气体》（GBn256-1985）、《潜水员呼吸用气体成分的检验方法》（GBn265－1987）和《潜水员供气量》（GBn268－1987），强化了潜水呼吸气体的卫生学质量意识，从而为潜水作业的安全和潜水员的健康提供了保障，也为高气压生命维持系统的设计和制造提供了科学依据。二十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潜水技术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潜水作业技术的进步和潜水装具的改进，对潜水用呼吸气体的质量和供气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国内外对有关气体成分的检测方法也有了不少新的改进和提高。有些气体成分如CO、NH3、SO2等的检验方法更先进、更灵敏、更易操作、更少污染和更具抗干扰能力。这都使得二十年前颁布和实施的上述三项标准的修订工作更具迫切性和必要性。
近年来，先行修订了《潜水呼吸气体》（GB18435-2001），对氧气、氮气和氦气气源的技术要求进行了修改，并修改了压缩空气中油雾与颗粒物的检测方法。之后笔者主编修订了《潜水员供气量》（GB18985－2003），保留了原标准中的四种潜水装具的供气量和用轻、中、重三种劳动强度对供气量划分的方法，规定了使用不同潜水装具和采用不同潜水方法进行潜水作业的最大安全深度，规定了氮氧饱和时和氦氧饱和时饱和居住舱的加压方法，规定了氦氧饱和巡回潜水时潜水钟的加压方法，规定了氦氧饱和潜水备用的治疗用氦氧混合气的数量。标准修订时还对原标准使用字母、换算系数和计算公式进行了一些删改，删除了一些实际使用价值不大的计算公式。
2005年，对《潜水员呼吸用气体检验方法检验方法》（GBn265-87）进行了修订。标准修订时参考了《潜水呼吸气体》（GB18435-2001）规定的压缩空气、氧气、氮气、氦气的纯度指标和饱和潜水舱室环境气体主要污染成分的最大容许值，增加了氧含量的测氧仪测定方法，规定了测定精度要求；规定了一氧化碳含量和二氧化碳含量的不分光红外线气体分析仪测定的最低检出含量要求；油雾与颗粒物测定修改为滤膜采样称量法；规定了水分含量露点测定方法；增加了气味的测定方法；氨含量测定修改为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或纳氏试剂比重法；二氧化硫含量测定修改为甲醛吸收—副玖瑰苯胺分光光度法；丙酮含量测定修改为硅胶管采样水解吸气相色谱法；苯含量测定修改为二硫化碳解吸或热解吸气相色谱法。
2006年初，根据国家标准清理整顿的结果要求，《潜水呼吸气体》（GB18435－2001）和修订后的《潜水呼吸气体检验方法》合并，标准名称为《潜水呼吸气体及检测方法》，合并后标准为强制性标准。两个标准编写组成员遵照交通部救助与水下工程标准技术委员会的要求，按合并标准的结构对标准前言、范围等进行了修改，对全文进行了编辑性修改，并完成了征求意见和送审程序。2006年6月，完成了合并后的标准《潜水呼吸气体及检测方法》报批稿上报交通部救捞与水下工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笔者主编修订的《潜水呼吸气体及检测方法》（GB18435－2007）已于日前颁布。
《潜水呼吸气体》（GB18435－2001）中对压缩空气水分（露点）的规定仍采用GBn256-1985中规定的-43℃。参阅国外的有关资料并听取生产商、使用单位和有关专家的意见，均认为该指标要求过高，且没有必要。上海乐用压缩机公司会同上海市机电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对该公司生产的潜水呼吸用高压压缩机的压缩空气进行水分 （露点）测试，水分（露点）为 -31℃。查阅最新版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潜水手册（NOAA Diving Manual ,4 th Ed . ,2001）,其对不同用途的压缩空气中水分的要求不尽相同，但对潜水员呼吸用压缩空气中的水分并无特殊的规定。美国海军潜水手册中对潜水员呼吸用压缩空气中水分的描述也与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潜水手册相似。为此，合并标准建议将压缩空气水分（露点）修改为-21℃（相当于0.7g/m3）。
Safety standards of breathing gases for divers

Jing Yanlin

(Underwater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of dissertation:The volume of breathing gases as well as the hygiene requirement is essential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diving and the health of divers. The diving technology has had substantial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twenty years. The improvement in diving technology and diving apparatus placed higher requirement for the quality and amount of breathing gases. Recently, the three national standards regarding safety in breathing gases for divers have been revised accordingly.The revised “Breathing gases for diving” (GB18435-2001) amended the technology requirements of gas sources for oxygen, nitrogen, helium, and the examining methodology of oily mist and particulate substance in compressed air. The revised “Amount of gases required for divers” (GB18985－2003) stipulated the maximal safety diving depths using different diving apparatuses and under different diving techniques; the ways of raising pressure in living chamber under nitrox saturation diving and heliox saturation diving; the methods of putting pressure on diving bells when excursion during heliox saturation diving; and the amount of heliox required for medical treatment. “The examining method of breathing gases for divers” (GBn265-87) was revised in 2005. The modified standards prescribed the purity standards of breathing gases and the maximal allowed amount of main pollutions in saturation diving chamber, and also recommended the determination methods of contamination. The trace water in compressed air was originally determined as -43℃ according to the “Breathing gases for diving”(GB18435－2001). The normal value of the modified standard is suggested to be -21℃ (0.7g/m3) using the dew point examin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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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员呼吸用气体的相关安全规范

     荆岩林（上海交通大学海科院，200231）
潜水员潜水时需呼吸与环境静水压压力相等的高压气体。潜水呼吸气体的气量和卫生学要求，对保障潜水作业的安全和潜水员的健康至关重要。本文就我国新近修订颁布的、笔者主编的二项与潜水员呼吸用气体安全有关的国家标准，即《潜水员供气量》（GB18985－2003）和《潜水呼吸气体及检测方法》（GB   18435－2007）的技术内容，探讨实施该二项国家标准对强化潜水呼吸气体的卫生学质量意识的积极作用。宣贯该二项国家标准有利于保障潜水作业的安全和潜水员的健康，也可为高气压生命维持系统的设计和制造提供科学依据。
1、 潜水员供气量
    用于潜水作业的呼吸气体包括压缩空气和配制潜水呼吸用气的氧气、氮气和氦气。《潜水员供气量》（GB18985－2003）规定了潜水呼吸气体的供气量要求。
供气流量要求视所用的潜水装具类型而定。《潜水员供气量》（GB18985－2003）规定了满足潜水员使用通风式装具、水面供气需供式潜水装具和自携式装具进行潜水作业所需的最低呼吸用气体流量。

1．通风式装具所需的供气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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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v1为通风式潜水装具的供气流量，单位升每分（L/min）; d 为潜水深度，以米（m）计; d0 为静水压强每增加0.10 MPa时的水深，10 m; q1 为头盔中二氧化碳的混合速率，单位为升每分（L/min）;轻劳动强度：q1 ＝65，潜水员下潜或水下阶段减压过程中均视为从事轻劳动强度作业; 中劳动强度：q1 ＝100;重劳动强度：q1 ＝190; q 为常压下潜水员从事不同劳强度作业时的二氧化碳产量，单位为升每分（L/min），见常压下不同劳动强度时的氧耗量、二氧化碳产生量和通气量（表1）; Ca  为头盔中允许的二氧化碳浓度，单位为百分比（%），通常用Ca ＝1.5 %;Ce  为从贮气容器供给潜水员呼吸的压缩空气中所含二氧化碳浓度，单位为百分比（%），按规定Ce ≤0.05 % (v/v)。

         常压下不同劳动强度时的氧耗量、二氧化碳产生量和通气量

（单位为升每分钟 ，L/min）             表 1 
	                                                            劳动强度等级
	氧耗量
	二氧产生量
	通气量

	静息
	0.33
	0.3
	10.0

	轻
	1.0
	0.9
	30.0

	中
	1.5
	1.4
	40.0

	重
	3.0
	2.7
	65.0


2．水面供气需供式潜水装具的供气流量
    使用水面供气需供式潜水装具的潜水员在水下从事不同劳动强度作业时所需供气流[image: image2.w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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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v2  为使用水面供气需供式潜水装具的潜水员在水下从事不同劳强度作业时所需供气流量，单位为升每分（L/min）;d 、d0同式（1）; q2  为常压下潜水员从事给定劳动强度作业时的通气量，单位为升每分（L/min）;轻劳动强度：q1 ＝30，潜水员下潜或水下阶段减压过程中均视为从事轻劳动强度作业;  中劳动强度：q1 ＝重劳动强度：q1 ＝65。
3．自携式装具的供气流量
    使用自携式装具的潜水员在水下从事不同劳动强度作业时所需供气流量同水面供气需供式潜水装具的供气流量。使用自携式水下呼吸器潜水时,潜水员的耗气量随工作强度的不同而变化。在使用自携式水下呼吸器潜水的准备阶段,一个重要的步骤是计算供气量,或从一定的储气量的气瓶计算在一定工作深度从事一定体力负荷的潜水员的水下适宜工作时间。要知道气瓶的气量可供潜水员在水下使用的时间,需先用测压表测知气瓶内的储气压力,再根据气瓶的容量、信号阀指示压力、潜水深度以及潜水员每分钟的耗气量进行计算。
4.气体总贮备量
空气常规潜水作业所需空气总贮备量取计划使用量的2倍。氧气总贮备量、氮气总贮备量和氦气总贮备量均取计划使用量的1.5倍。

5．建立氮氧饱和居住环境所需氮气量
    按《氮氧饱和或空气饱和—空气巡回潜水减压程序》（GB/T17871—1999）规定，氮氧饱和时饱和居住舱先用空气加压到相当于6.7 m的相对压强，然后用氮气加压到相当于饱和深度的相对压强。计算建立氮氧饱和居住环境所需氮气量时，应考虑先用空气加压到相当于6.7 m所少用的氮气。

6．建立氦氧饱和居住环境所需氦气量

实施氦氧饱和—巡回潜水时，潜水员居住舱先用氧浓度20％的氦氧混合气加压到6.7 m，使舱内氧分压达35.0 kPa，然后用氦气加压到规定的饱和深度。计算建立氦氧饱和居住环境所需氦气量时，可先计算用氧浓度20％的氦氧混合气加压到6.7 m所用的氦气，然后计算用氦气加压到规定的饱和深度所用的氦气。

7．备用的治疗用氦氧混合气所需氦气量

氦氧饱和潜水过程中，备用的治疗用氦氧混合气按1人次、每个治疗周期20 min共五个治疗周期的用气量准备，治疗深度取1/2饱和深度和1/3饱和深度，氧浓度取适宜氧分压0.18 Mpa时值。
二、潜水呼吸气体的纯度要求
1．压缩空气
     压缩空气是应用最广的潜水呼吸气体，如果直接将空气压缩后供给潜水员,这种空气可能达不到《潜水呼吸气体及检测方法》（GB18435－2007）规定的纯度标准。空气本身可能被发动机废气或化学烟雾污染,即使最初为纯净的空气,当它通过压缩机系统时也可能被污染。 空气质量以各供气系统最后一个阀输出的空气的测定为准,必须符合下列标准:无异味,按常压计算二氧化碳不超过0.05 %,一氧化碳不超过0.002 %,碳氢化物(如油蒸汽)不超过5 mg/ m3。如果在高压下采气样到常压下分析,则所得数值必须换算到常压下值.例如吸入气中含有0.002 %的一氧化碳在常压下是容许的,而在50 m深处,其作用则相当于常压下的0.012 %,就超过了允许的纯度标准。

     为了达到这些标准,必须使用专门设计的不加润滑油的压缩机,或者由标准压缩机提供的空气必须通过一个高效过滤系统,船用压缩机系统制备的压缩空气,一般均含有大量油雾,如果未经过滤,不宜用于潜水。

     无论采用空气压缩机还是高压气瓶,为了保证潜水员呼吸气能完全符合上述标准,检测呼吸气纯度的间隔时间不得超过6个月,呼吸气体的检测方法也应符合《潜水呼吸气体及检测方法》（GB18435－2007）的规定。压缩空气的纯度要求见表2。
                          压缩空气的纯度要求           表 2

	                                                       项    目
	指    标

	氧
二氧化碳

一氧化碳

水分（露点）

油雾与颗粒物

气味
	20 %～22 %, v/v
≤500×10-6, v/v

≤10×10 –6 , v/v

≤-21 ℃

≤5 mg/m3
无异味


2． 氧气

     用于配制潜水呼吸用气的氧气应符合《医用氧》（GB8982—1998）的技术要求，并对一氧化碳、气态酸和碱含量、臭氧及其他气态氧化物含量都规定了技术要求（表3）。

氧气的纯度要求               表3

	                                                 项    目
	指    标）

	氧
水分（露点）

二氧化碳

一氧化碳

气态酸和碱含量

臭氧及其他气态氧化物含量

气味
	≥99.5 %, v/v
≤-43 ℃

0.01 %, v/v

按GB8982规定

按GB8982规定

按GB8982规定

无异味

	注：液态氧不规定水分指标。


3．  氮气

用于配制潜水呼吸气体的氮气应符合表4规定的纯度要求 。

氮气的纯度要求             表  4

	                                              项    目
	指    标（v/v）

	氮
氧

氢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甲烷

水分
	≥99.99 %
≤50×10-6
≤10×10-6

≤5×10-6

≤10×10-6

≤5×10-6

≤15×10-6


4．氦气
本标准规定，常规氦氧潜水及饱和潜水深度300m以浅（含300m）的氦氧饱和潜水，选择使用纯氦一等品；饱和潜水深度超过300m的氦氧饱和潜水，选择使用高纯氦合格品。
纯氦一等品的纯度要求                             表5（V/V）
	项目
	指标

	氦
氖
氢
氧（氩）
氮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甲烷
水分
	≥99.993％
≤25×10-6
≤5×10-6

≤5×10-6

≤17×10-6

≤1×10-6
≤1×10-6
≤1×10-6

≤15×10-6


高纯氦合格品的纯度要求                             表6（V/V）
	项目
	指标

	氦
氖
氢
氧（氩）
氮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甲烷
水分
	 ≥99.999％
≤4×10-6
≤1×10-6

≤1×10-6

≤2×10-6

 ≤0.5×10-6
 ≤0.5×10-6
 ≤0.5×10-6

≤3×10-6


三、 潜水员居住舱内环境气体质量要求

    实施空气饱和—巡回潜水时，潜水员居住舱用空气加压到规定的饱和深度。实施氮氧饱和—空气巡回潜水时，潜水员居住舱先用空气加压到6.7 m，使舱内氧分压达35.0 kPa，然后用氮气加压到规定的饱和深度。也可使用人工配制的氮氧混合气体加压到规定的饱和深度，并控制舱内氧分压在25.0 kPa～35.0 kPa范围内。实施氦氧饱和—巡回潜水时，潜水员居住舱先用氧浓度20％的氦氧混合气加压到6.7 m，使舱内氧分压达35.0 kPa，然后用氦气加压到规定的饱和深度。也可使用人工配制的氦氧混合气体加压到规定的饱和深度，并控制舱内氧分压在25.0 kPa～35.0 kPa范围内。

潜水员居住舱室的环境参数必须控制在如下范围：饱和深度±0.2 m，空气饱和和氮氧饱和时温度26℃～28 ℃，氮氧饱和时温度31℃～33 ℃，相对湿度50 %～70 %，正常运转时噪声不大于75 dB(A)，光照度50 lx ～100 lx。

 潜水员居住舱室的环境气体质量也有一定的要求，一般是控制环境气体的主要污染成分最大容许值。潜水员居住舱气体的污染成分主要来自潜水员新陈代谢的产物和舱体材料挥发的物质。潜水员居住舱室环境气体主要污染成分的最大容许值见表7。

潜水员居住舱环境气体的主要污染成分      表7 

	                                                               项  目
	最大容许值

（mg/m3舱室容积）
	相当于常压下的体积分数

（1×10-6）

	二氧化碳

一氧化碳

氨

二氧化硫

硫化氢

二氧化氮

甲烷

丙酮

苯
	9000

22.9

7

1.31

0.1

0.5

8500

240

1
	5000.00

20.00

10.00

0.50

0.07

0.27

12956.67

101.03

0.31


四．潜水呼吸气体检测方法 

 本标准所规定的压缩空气纯度要求与先进国家标准相同，既符合我国的国情，又有可操作性。气味通常用鼻嗅法。油雾与颗粒物的检测方法，本标准规定使用滤膜采样称量法，方法简便易行、稳定可靠，本标准修订增加了氧含量的测氧仪测定方法，规定了测定的精度要求。对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的不分光红外线气体分析仪的最低检出限度作出了规定。增加了气味的测定方法。对水分的检测方法，本标准规定按《气体中微量水分的测定  露点法》（GB/T5832.2－86）检验。对压缩空气的纯度要求未保留氮的指标。
本标准规定了氧气的铜氨溶液吸收法（GB8982  5.1条）检测方法和测氧仪测定方法。测氧仪测定的精度必须达到0.1%。
对氮气的检验，本标准规定采用计算方法，氮气总体积分数中逐一减去所含其他成份含量的剩余值即为氮含量。
本标准规定，常规氦氧潜水及饱和潜水深度300m以浅（含300m）的氦氧饱和潜水，选择使用纯氦一等品，检验方法按《高纯氦》（GB4844.2－1995）一等品的规定。饱和潜水深度超过300m的氦氧饱和潜水，选择使用高纯氦合格品，检验方法按《高纯氦》（GB/T4844.3-1995）合格品的规定。
本标准规定，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均采用气相色谱法测定，也可采用不分光红外线气体分析仪测定。
二氧化碳测定方法按《公共场所中二氧化碳测定方法》（GB/T18204.24-2000）规定执行，红外线气体分析仪则规定最低检出含量必须达到1×10ˉ4 。
一氧化碳测定方法按《公共场所中一氧化碳测定方法》（GB/T18204.23-2000）规定执行，红外线气体分析仪则规定最低检出含量必须达到1×10ˉ7 。
甲烷的测定方法采用气相色谱法。样品气中甲烷经吸收剂分离，用火焰离子化检测器进行测定。测定方法按《气体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的测定》（GB/T8984.1-1997）规定执行。
二氧化硫的味阀值为0.3ppm，当达到30～40ppm时会对人体产生明显呼吸剌激症状。测定二氧化硫的方法有分光光度法、紫外荧光法、电导法、库仑滴定法和火焰光度法等。分光光度法是依据物质溶液对光吸收的大小来确定被测组分含量的分析方法。由于测量仪器所提供光波所处的光谱区域不同，又可分为紫外分光光度法、可见光分光光度法和红外分光光度法。分光光度法分析灵敏度的高低取决于所用仪器和显色剂。被测组分与显色剂生成有色物质。比色分析就是利用生成有色化合物的反应进行分析的方法。我国对空气中二氧化硫、工作场所二氧化硫都规定选用本标准原采取的盐酸副玫瑰苯胺比色法（GB/T16025-1995和GB/T8970-1988），其原理是二氧化硫被四氯汞钾溶液吸收后形成稳定的络合物，再与甲醛及盐酸副玫瑰苯胺作用生成玫瑰紫色化合物，根据颜色深浅比色定量，灵敏度高，选择性好。但因四氯汞钾是剧毒试剂，易造成污染。改用甲醛吸收的测定法，其灵敏度和准确度均可与汞吸收法相媲美，且样品采集后相当稳定，在低浓度时甲醛吸收法采样效率要高于汞吸收法。甲醛吸收法操作条件要求较严，在显色时要求在小体积下发色，最后稀释至刻度再比色测定。有鉴于此，修订的本标准规定，二氧化硫按环境空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甲醛吸收―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GB/T15262－1994）检验。
氮的氧化物有NO、NO2、N2O3、N3O4、N2O5等多种形式，大气中主要以NO和NO2的形式存在，舱室环境的主要污染成分绝大部分以NO2的形式存在。二氧化氮的常用测定方法有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GB/T15435－1995）、化学发光法及恒电流库仑滴定法等。采用手工直接采样的盐酸萘乙二胺比色检验，当采样体积为4~24l时最低检出浓度为0.015mg/m3，结果可比性好，仅在O3浓度为二氧化氮浓度5倍以上和二氧化硫浓度为二氧化氮浓度30倍以上才会产生干扰，能够满足饱和潜水舱室环境二氧化氮的检验。本标准规定，二氧化氮按环境空气  二氧化氮的测定Saltzman法（GB/T15435－1995）检验，采样时对三氧化铬氧化管的预处理取消。
 丙酮的检验方法常用的有比色法和气相色谱法，其中比色法为糠醛比色法和盐酸羟胺比色法。比色法易受酸碱干扰，误差较大。气相色谱法则具有灵敏、快速、不易受干扰的优点。直接进样的气相色谱法（GB/T16058-1995）适用于最高容许浓度（MAC）的测定。活性炭吸咐管采样溶剂解吸的气相色谱法（GB/T16059-1995）适用于MAC和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TWA）的监测评价，湿度对检验结果无影响，最低检出浓度为55mg/m3（以采集2 l气样计），能够满足饱和潜水舱室环境丙酮的检验。采用硅胶采样管吸附丙酮，经水解吸，再经GDX-102色谱柱分离后，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测定的气相色谱法（GB11738-1989），当采样量5l时，丙酮的最低检出浓度为0.40mg/m3。本标准规定，丙酮按硅胶管采样水解吸的气相色谱法（GB11738－1989）检验。
 苯的测定与丙酮一样，一般均采用气相色谱法，区别在于采样方法和色谱柱的选择。本标准原采用的邻苯二甲酸二壬酯一有机皂土柱方法，气样在－78℃浓缩富集，经邻苯二甲酸二壬酯及有机皂土色谱柱分离，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测定，最低检出限0.4 mg/m3（以采集1ml气样计）。此方法的缺点是样品不稳定，需尽快分析。此次标准修订，拟不再推荐此方法。
 聚乙二醇6000柱分离、二硫化碳解吸的气相色谱法，用活性炭管采集气样，用二硫化碳解吸进样，经聚乙二醇一6000柱分离后，用氢焰离子化检测器检测，以保留时间定性，峰高定量。聚乙二醇6000柱分离、热解吸的气相色谱法，用活性炭管采集气样，热解吸后进样，经聚乙二醇－6000柱分离后，用氢焰离子化检测器检测，以保留时间定性，峰高定量。这两种方法都适用于MAC和TWA的检测，100mg活性炭的穿透容量苯为7mg。当用活性炭管采气样10l,热解吸时苯的测量范围为0.005~10mg/m3;二硫化碳提取时，苯的测量范围为0.025~20mg/m3。均能满足饱和潜水舱室环境苯的检验。本标准规定，苯按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或热解吸气相色谱法（GB11737－1989）检验。
 氨的测定通常用分光光度法。本标准原采用靛酚蓝比色检验法检验氨，该方法的原理是：氨吸收在稀硼酸溶液中，用次氯酸钠氧化为氯氨后，在亚硝基铁氰化钠存在下，再与酚反应生成靛酚蓝，根据颜色深浅进行比色定量。该方法检出下限为0.5μg/10ml。如采用国家标准推荐的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GB/T14697-1993）测定氨，灵敏度较高，选择性也优于靛酚蓝比色检验法，但操作较复杂，最低检出限0.1μg/10ml，最低检出浓度0.008mg/m3（以采集10 l气样计）。其原理是氨被稀硫酸吸收液吸收后，生成硫酸铵。在亚硝基铁氰化钠存在下，铵离子、水杨酸和次氯酸钠反应生成蓝色化合物，根据颜色深浅，用分光光度计在697nm波长处进行测定。
 国家标准推荐的车间空气中、公共场所空气中和大气中氨的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其原理是：用稀硫酸溶液吸收空气中的氨与纳氏试剂在碱性条件下作用产生黄棕色络合物，在420nm波长处进行分光光度测定。《车间空气中氨的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测定方法》（GB/T16031－1995）和《公共场所空气中氨测定方法》（GB/T18204.25-2000）检测下限为2μg/10ml。用于大气中氨检验的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测定方法（GB/T14668－1993）最低检出限0.6μg/10ml，检出浓度0.03 mg/m3（以采集20 L气样计），方法简便易行，虽选择性略差，但能够满足饱和潜水舱室环境氨的检验。本标准规定，氨按空气质量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比色法（GB/T14668-93）或空气质量  氨的测定  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GB/T14679-93）检验。
 硫化氢的检测方法很多。醋酸铅试纸可以从颜色由白变褐，快速定性测定硫化氢，误差较大，是一种灵敏度较低的半定量方法。使用国产的检测管检验硫化氢，其灵敏度1ppm，测定范围1～150ppm，采样体积100ml。《核潜艇舱室空气组分容许浓度》（GJB11A－98）和《常规动力潜艇舱室空气组分容许浓度》（GJB11.3－91）均推荐采用检测管检验硫化氢。检测管虽然便于携带、易于操作，但对浓度低于1ppm的硫化氢的测定无法满足检验要求。
 使用电化气体检测器和库仑滴定法气体监测仪可以测定低浓度的硫化氢。如2170型有害气体监测报警仪，可用于监测硫化氢，量程范围0～100ppm。仪器重量仅680g，体积小，便于携带。美国产286记录式硫滴定仪，也可用于测定硫化氢，量程范围0～300ppm。
 国家标准规定的车间空气中硫化氢的最高允许浓度为10 mg/m3 。国家标准推荐的硫化氢的检验方法是硝酸银比色测定方法（GB/T16027－1995），该方法的原理是：硫化氢与硝酸银作用形式黄褐色硫化银胶体溶液，再比色定量。该方法的检测限为2μg/10ml。测试灵敏度不能满足饱和潜水舱室环境硫化氢的检验。
 本标准原推荐的硫化氢检验方法是亚甲基蓝比色检验法。其原理是：硫化氢被碱性氢氧化镉悬浮液吸收形成硫化镉沉淀。吸收液中加入聚乙烯醇磷酸铵可以减低硫化镉的光分解作用。然后在硫酸溶液中硫化氢与对氨基二甲基苯胺溶液和三氯化铁溶液作用生成亚甲基蓝，根据颜色深浅进行比色定量。最低检出限为0.15μg/10ml。若采样体积为30l时，则最低检出浓度为0.005 mg/m3。由于通过增大采样量的方法来提高检测的灵敏度，虽然实际使用中耗时多、耗气量大，但是可以达到饱和潜水舱室环境硫化氢的检验要求。修订的本标准规定，硫化氢按亚甲基蓝比色检验法(GB11742-1989)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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